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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宣導  

實務重要裁罰案例 

案情概述(一) 

某國民中學校長 A 為辦理該校

終身學習課程，聘用其「子女」

2 人擔任該課程之助教。蓋因父

子（女）間具有一親等血親關係，

為本法所稱之關係人，且僱用後

使其子獲取非財產上利益，違反

本法規定，法務部乃依法各處以

罰鍰 100 萬元，共計 200 萬元

罰鍰。 

------------------------------- 

案情概述(二) 

某國民小學辦理年度教師甄選，

2 位報名的甄試者中有 1 人為該

國小校長 A 的「兒子」。A 不避

瓜田李下之嫌，親自擔任該年度

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席，且主持會

議確認其子錄取。蓋因父子間具

有一親等血親關係，為本法所稱

之關係人，且僱用後使其子獲取

非財產上利益，違反本法規定，

遭法務部處以 150 萬元之罰鍰。

------------------------------- 

案情概述(三) 

A 於擔任鄉長時，常利用其「配

偶」B 開設之海鮮餐廳召開鄉務

會議，事後並以鄉公所公費報帳，

總金額達 39 萬 4150 元。B 係 A

之配偶，為本法所規範之關係人，

如與該鄉公所交易，將有利益衝

突之虞，但 A 仍批准到該餐廳消

費，違法事證明確，遭監察院處

以 100 萬元之罰鍰。 

------------------------------- 

案情概述(四) 

甲公司負責人 A、董事 B 及監察

人 C 分別為某部政務次長之「妹

婿」、「胞弟」及「弟媳」，分別與

該政務次長有二親等姻親、血親

關係，均係本法第 3 條第 2 款所

稱之關係人。惟甲公司卻參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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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該部所屬機關辦理之「負壓隔

離救護車」採購招標案，並順利

得標，該等行為已違反本法第 9

條規定，法務部乃依本法第15條

處以甲公司交易金額5,195萬元

（契約總價金）1 倍之罰鍰。 

------------------------------- 

案情概述(五) 

某國民小學校長 A，明知其「配

偶」B 為其關係人，卻僱用為該

國小臨時校務人員，使 B 獲取本

法第 4 條所稱之利益，遭法務部

處以 100 萬元之罰鍰。 

 

(上開案例摘自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專區) 

機密視窗  

烏龍露個資 

洩密又挨告 

案情概述 

小李和鄰近住戶組成土地重

劃自救會向某地政機關陳情，拒

絕徵收所有土地進行其他開發，

除於該機關網路信箱陳情外，一

行人浩浩蕩蕩到該機關門前進

行陳情請願，並遞交載有相關自

救會成員身分資料之陳情書，經

該機關派代表受理後離開，嗣後

卻發現該自救會成員陳情書中

的個人資料，竟成了該機關於重

大重劃案件評估說明會之附錄

資料，且該機關為求便利，又以

網站留言板回覆陳情人，亦未適

當遮掩相關個人資料，造成該自

救會成員的身分證字號、電話、

地址等個人資料全部公開在網

站上可供人點閱、下載，該自救

會立即電洽該機關抗議其作法

失當，且違反相關規定，揚言告

到底，並要求國賠。 

問題分析 

本案為洩漏民眾自救會陳

情書及附件之個人資料，該自救

會附件資料主要用於反對土地

徵收之陳情附件，並未同意其他

使用或公開於網站中，又雖係公

開陳情，惟主管業務機關受理後，

應將陳情書及相關附件，回歸機

關受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相關

規定，交由負責辦理之承辦人員，

再將資料密封後交由收發人員

登錄，且登錄之內容不得顯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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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陳情人)姓名或身分辨識資料，

另於公文簽辦過程除應以密件 

簽核，且須用密件答覆處理結果，

而非將該案以一般案件處理，衡

酌本案因受理民眾陳情書與相

關個人資料，應屬公務機密範疇，

該機關於網路留言板答覆，亦未

適當隱去陳情人之個人資料，實

有未妥，已衍生洩密問題。 

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規定，公務機關如對個人資

料之有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符

合相關要件方得為之，例如有法

律明文規定、為維護國家安全或

增進公共利益、有利於當事人權

益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等。而該

機關於重大案件評估報告書中，

未經同意，擅將隨附於陳情書中

之個人資料作為該案附錄，顯與

上述要件不符，又依據同法第 

28條規定，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

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 

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該

機關後續尚須面對相關國賠問

題。 

綜觀受理本案機關之處理

作為，應係對於陳情案件與個人

資料之相關規定與要件判斷有

誤，致生洩漏情事，確有違失檢

討空間。 

結論 

公務機關就各項涉含個人

資料之公務文件，因應個人資料

保護法施行，應更為審慎，尤以

面對各項法令產生見解上之歧

異時，應以專業並合乎法治精神，

對於當事人有利之方向做決策，

除避免衍生後續洩密疑慮外，並

有助於提升民眾對於政府之信

賴。 

本案因機關同仁受理民眾

陳情請願案件取得他人個人資

料，又於處理方式與後續運用，

未符合公務機密與個人資料保

護法之規定，導致陳情人權益受

損，實應深入檢討，避免類似案

件再發生，以保護民眾權益，維

護機關廉政效能。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廉政署公務

機密維護錦囊第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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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天地  

預防電器火災 

發生火災的常見原因有電器、易

燃物、用火不慎即人為縱火等，

生活物中常見電器火災原因有： 

 插頭及插座鬆動，因接觸不

良產生火花熔解絕緣被覆，

造成短路著火。 

 電線經綑綁後，通電時產生

的熱量無法逸散，致使電線

溫度升高而熔解絕緣被覆，

造成短路著火。 

 電風扇、電暖器等因季節性

而長時間使用的電器產品，

長年未經妥善保養及未注意

其使用壽命，電零組件老舊

損壞而易生火災。 

 延長線因同時裝接功率超過 

600W 之高功率電器，過

負載造成大量電流流通而引

起高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

短路著火。 

我們可以藉由下列方法，以預防

電器火災的發生： 

 電器設備電源插頭，不使用

時應隨手拔掉。 

 電器電線或延長線不可遭重

物重壓或擠壓、不可綑綁使

用、不可置於地毯下方，以

免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

散而持續蓄積致起火燃燒。 

 電器用品周圍不可放置易燃

物品。 

 定期檢查插頭有無焦黑、綠

鏽及堆積灰塵等異常現象，

並擦拭保持乾淨。 

 留心周遭電器使用，定時檢

查，共同維護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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